
2002年高上高普特考‧高分解答‧正確詳實 

http://www.get.com.tw/goldensun/ 

行政‧民政‧社會‧人事‧教育‧法制 
 

《行政法》 
試題評析 
一、第一題為標準之時事題。七月份高雄地方法院某法官遭公懲會撤職，故命題教授附帶出題問及法官之懲處、

懲戒問題。目前我國制度之下，司法官並未與行政官在責任追究上有所差異，因此前段關於公務員受職務

上不利益行政處分之討論，並不複雜。較有問題者乃後段關於司法改革方向的問題，應於平日多注意報章

雜誌，方能完整作答。 
二、第一題一般言之，能答出前兩個問題者即可得分，第三小題應屬加分之用。程度佳之同學應可取得16至18
分，中等程度者12至16分。 
三、第二題為標準之法條題，關鍵在於有無將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規定背熟。由於聲明異議一向為行政執行之重
點，故本題並非冷門考題，多數考生應均能知其梗概，答題關鍵者，闕在法條熟悉程度。 
四、第二題程度佳之同學應可取得18至20分，中等程度者14至18分。 
五、第三題為基本概念之題型。關於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區分，已有相當一段時間未曾出現考題，但此類問題仍有

其測驗學生有無基本概念之功能，故仍不可偏廢。 
六、第三題程度佳之同學應可取得18至20分，中等程度者14至18分，關鍵在於大法官解釋有無熟記。 
七、本題不但是基本題型，出題老師為防止考生囫圇吞棗、死背一通，還特別舉出實例要求考生判斷。是以讀書

不求甚解，專以背書解決問題的考生，本題即很難占到便宜。 
八、本題程度佳之同學應可取得18至20分，中等程度者14至18分。關鍵在於大法官解釋有無熟記以及運用。 

一、法官某甲因長期稽延案件不審理，被法院之院長依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二條之規定，予以警告。請問某甲如心有不

甘，如何尋求救濟？又如經警告不悛者，院長遂依同法第一百十三條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辦理。經該會議決

予以撤職，並停止任用一年。某甲對此有無救濟之可能？又未來司法改革完成後有關法官之懲戒又為何？（二十五

分） 

答： 

1.法院組織法所定法官「警告」之法律屬性及救濟 
(1)警告之法律依據：按法院組織法第112條規定：「依前二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為左列處分：一、關
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二、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為現行司法機關依據

司法行政之權限所得從事之懲處行為。警告行為雖為司法機關所為，惟其本質乃基於「司法行政權」（參見釋字第530
號）之運用，屬實質上行政行為之性質。故該項警告，亦屬行政處分，並無疑義。 

(2)公務員不服職務上行政處分之救濟：法官之警告既屬職務上行政處分，則依現行公務員保障法之規定，自得依法提起
復審、再復審之請求。倘若於行政救濟後有所不服，亦不排除得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之。 

2.警告後移送懲戒之救濟問題 
(1)法官移送懲戒之法源依據：法院組織法第113條規定：「被監督之人員，如有前條第二款情事，而情節較重或經警告不
悛者，監督長官得依公務員懲戒法辦理。」，按法官亦為公務員懲戒法所稱公務員，在有法定事由之前提下，得付懲

戒，要無疑義。 
(2)懲戒之救濟：惟發生問題者，乃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作成懲戒決定之後，公務員不服此一決定，得否提出救濟？按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性質上雖屬司法機關（大法官釋字396號參照），惟其僅有單一審級，作成決定即為確定判決，原則
上不發生救濟問題。惟在例外之情形，倘具有法定之事由，並不排除提起在審議之可能。此參諸公務員懲戒法第33條：
「懲戒案件之議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處分人，得移請或聲請再審議：一、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者。二、原議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經確定判決，證明其為虛偽或偽造、變造者。三、原議決所憑之刑事

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四、原議決後，其相關之刑事確定裁判所認定之事實，與原議決相異者。五、發現確實之

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議決者。六、就足以影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者。前項移請或聲請，於原處分執行完畢

後，亦得為之。」即明。 
3.司法改革方案中法官懲戒之制度：按我國現行制度，將法官之懲戒與一般公務員懲戒同時交由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辦
理，在學理上引起諸多批評。學者多半以為，一方面法官獨立審判，與行政官受上命下從關係監督之情形並不相同；二方

面公務員懲戒乃以公務員「違法失職」為前提，法官之審判權力既大，則仍以「違法失職」作為追究責任之前提，未免權

責不相符合。是以未來司法改革方案中，以建立「法官自律」為目標，各級法院將普設「法官紀律委員會」由法官組成，

以取代現行之懲戒制度。 
※參考資料：1.簡方編著，高點行政法講義，第2回，第70頁以下。 
      2.司法院網站關於司法改革會議決議執行之情形。 

二、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義務人對依該法所為之執行命令或執行方法有異議時，應如何聲明異議？聲明異議時是否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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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又有無進一步尋求救濟之可能？為什麼？（二十五分） 

答： 

1.聲明異議之概念：所謂聲明異議，乃行政上強制執行程序之中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保全權利之制度。故針對執行機關之執
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如違法或不當時，當事人得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之規定：「義務

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

議」，提出異議之聲明。 
2.聲明異議能否停止執行？ 
原則上於我國行政救濟制度中，針對救濟之提出與行政行為之執行，均採行「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之立

法方式，此參諸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一項所規定：「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
止。」即明。同此，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3項爰規定：「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
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故知，行政執行提出異議，原則上亦不停止執行。 

3.對異議決定能否救濟？ 
就此學說有不同見解。詳言之： 
(1)否定見解：異議決定本身並無救濟之利益，倘若主張執行名義違法亦應由確認之訴解決之，容許救濟並無必要，故應
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74條之規定，不許救濟。 

(2)肯定見解：就行政執行法草案言，行政院原提之條文本有「異議人對之不得再聲明不服」之規定，條文說明中並指出
「對聲明異議所為之決定，非行政處分，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得對之提起訴願、再訴願或行政訴訟」。然而「異議人

對之不得再聲明不服」之文字在立法時已遭刪除，是否仍不得提起訴願，則並不清楚。如以「斷水斷電」作為執行方法

時，對於斷水斷電之時間長短與方法，似無否定當事人提起訴訟權利之必要。 
 結論：愚意以後說可採，在具備權利保護必要之前提下，應容許當事人對異議之決定提起救濟。 
※參考資料：1. 簡方編著，高點行政法講義，第3回，第108頁以下。 

三、某國立大學Ａ大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某甲申請升等教授，該系系教評會依法定程序審查後，駁回某甲之申請。

某甲不服，於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欲提起行政訴訟。試問：某甲應以何者為被告？設若Ａ大為私立大學，某甲應循

行政救濟途徑，提起訴願與行政訴訟，或循民事救濟途徑，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二十五分） 

答： 

1.行政訴訟應以何者為被告？ 
按行政訴訟之被告，所涉及者乃作成行政決定之名義人之問題。於本件中，則為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區別問題。 
(1)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按行政組織，依其獨立程度可區分為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二者。行政機關，指具有法定之獨立
地位，而得作為行政訴訟之被告者而言。內部單位，則指不具獨立之資格，無法成為行政訴訟被告之組織。又行政法上

用以判斷二者之區別標準，約有下列，亦即，具備以下三項要件之組織為行政機關，否則即為內部單位： 
�獨立之法規：所謂組織法規包括組織法、組織條例、組織通則、組織規程。惟實務上尚存有例外以「組織編制表」代
替組織法規者。 

�獨立之預算及編制：有獨立之預算或編制之行政機關，通常有人事或會計（主計）單位。 
�印信：即依據印信條例所製發之大印或關防。 

(2)大學各學院學系究屬機關或內部單位？ 
按大學各學院，除非係獨立之學院，否則均應以大學之名義對外行文，並非獨立之機關，各學系亦同。故本件當中，升

等駁回之決定乃以大學之名義作成，要無疑義。 
(3)結論：某甲提起行政訴訟，應以該大學為被告。 

2.私立大學之救濟模式：倘若大學為私立大學，則涉及之問題乃此一升等評審行為究竟為公法關係抑或為私法關係。就此，
大法官釋字462前段謂：「各大學院、校、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
予公權力之行使。」故其為公法關係並無疑義。故本件情形，雖作成決定者為私立大學，仍應依行政爭訟途徑解決之。 

 
四、關於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範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曾描繪出一個完整的輪廓。請說明該號解釋的內

容。（十五分）並據此回答下列兩種由行政機關訂定之辦法需否法律之授權： 
(一)「各機關員工請領交通費注意事項」（五分）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五分） 

答： 

1.釋字443所稱之法律保留：大法官釋字443號解釋理由書所說明之法律保留，乃重要性理論之展現，並為所謂「層級化保
留」。該號解釋理由書之要旨，乃將國家權力事項分別等級為不同層次之保留，詳言之： 
(1)憲法保留：所謂憲法保留，是指某些與基本權利之實現有重要直接相關之事項，由憲法加以直接之規範，連立法者亦
不得加以變更之謂。例如我國憲法第8條關於人身自由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即屬不得以立法加以違反之事項。 

(2)國會保留：為高度之法律保留之事項，立法機關必須自為決定，完全不容許行政機關之意思介入。故該等事項係以不
得授權為特徵，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 

(3)法律保留：在基礎上，法律保留中乃以得授權與行政機關為原則，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4)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僅屬於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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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5)給付措施：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
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2.下列事項需否法律授權？ 
(1)「各機關員工請領交通費注意事項」：本件規範之性質，係屬機關內部組織性、作業性之行政規則，只要未有涉及重
大權利或重要限制，則應可容許無法律之授權。 

(2)「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就學貸款，係屬以補貼之方式提供人民福利之給付，屬給付行政之事項，
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為大法官釋字446號所明示。惟所謂寬鬆，並非意味著不必法律依
據，僅其可以略微放寬耳。故目前多數見解認為，此等補貼行為雖不至要求國會法之明文，但至少應有預算之依據。蓋

預算亦屬「形式意義之法律」也（參酌大法官釋字520號）。 
 


